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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之间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与

金融机构签署保证合同， 为公司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6.15亿元，

具体如下：

1、公司及远大物产为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化）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3,000万元。

2、公司为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银行）宁波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5,000万元、2亿元。

3、公司为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大）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7,000万元。

4、公司为远大物产向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1.5亿元。

5、公司为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脂（东莞）]向平安银行东莞分行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8,500万元。

公司于2022年12月9日、12月26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十三次会议、2022年度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关于2023年度子公司

互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2022年12月10日、12月2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关于2023年度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2022年度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1、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2023年度已审议

担保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前2023

年度已用担保额

度

本次使用2023年

度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2023

年度可用担保额

度

以前年度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12.6 6.3 0.3 6 0 6.6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9 10.126 2.5 6.374 14 26.626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27.82 13.042 1.5 13.278 4.35 18.892

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7 1.494 0.7 3.506 2.8643 5.0583

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 7 1.8 0.85 4.35 2.0 4.65

2、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2023年度已审议

担保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前2023

年度已用担保额

度

本次使用2023年

度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2023年

度可用担保额度

以前年度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0.77 0.2 0.3 0.27 0 0.5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远大油化成立于2022年6月16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515号12-1、12-2、12-3、

12-4、12-5、12-6，法定代表人为蔡华杰。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木材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以下限分支机构

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油化注册资本10,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蔡

华杰持有其25%股权，孙祥飞持有5%股权。

远大油化2022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378,733万元，利润总额457万元，净利润343万元；2022年

12月31日，资产总额41,468万元，负债总额36,12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5,

908万元），净资产5,343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2023年1至3月实现销售收入548,428万元，利润总

额175万元，净利润131万元；2023年3月31日，资产总额109,912万元，负债总额104,438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7,630万元，流动负债额104,043万元），净资产5,474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远大能化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111号西楼1309室，法定

代表人为许朝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

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

学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下

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1.2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

股权，许朝阳持有其29.5%股权，朱利芳持有其0.5%股权。

远大能化2022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4,189,574万元，利润总额26,907万元，净利润20,091万

元；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66,264万元，负债总额115,76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2,563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15,547万元），净资产50,498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2023年1至3月实现销售收入

393,182万元，利润总额750万元，净利润563万元；2023年3月31日，资产总额157,910万元，负债总额

130,84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8,34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0,590万元），净资产27,060万元，无或

有事项。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远大成立于2000年3月27日，注册地点为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1229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业产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生物基材料

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远大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远大物产

持有其100%股权。

宁波远大2022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613,349万元， 利润总额2,066万元， 净利润1,455万元；

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2,303万元，负债总额39,65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38,698万元），净资产22,648万元，无或有事项。 宁波远大2023年1至3月实现销售收入97,299万元，

利润总额394万元，净利润296万元；2023年3月31日，资产总额53,028万元，负债总额38,084万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7,864万元），净资产14,943万元，无或有事项。

宁波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远大物产成立于1999年9月9日，注册地点为宁波大榭开发区金莹商住2号楼营业房102室，法定代表

人为史迎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

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

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

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

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制

品销售；纸浆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9亿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物产2022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7,611,521万元， 利润总额27,691万元， 净利润18,405万

元；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57,629万元，负债总额337,93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7,242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336,341万元），净资产219,698万元，或有事项15,635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2023年1至3月实现销售收入1,555,513万元，利润总额4,886万元，净利润3,

525万元；2023年3月31日，资产总额682,932万元，负债总额467,37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8,860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465,778万元），净资产215,562万元，或有事项11,875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

远大油脂（东莞）成立于2009年2月10日，注册地点为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文武涌路5号，法定代表

人为戴志勇。 经营范围：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农、林、牧产品批发（不含稻谷、小麦、玉米批发）；食品

批发（不含烟草制品批发）；食品零售（不含烟草制品零售）；贸易代理；其他专业咨询；包装服务；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油脂（东莞）注册资本为391,712,

134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油脂（东莞）2022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32,097万元，利润总额2,464万元，净利润2,464

万元；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4,564万元、负债总额27,79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290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27,792万元）、净资产16,772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油脂（东莞）2023年1至3月实现销售收

入104,408万元，利润总额627万元，净利润627万元；2023年3月31日，资产总额62,469万元、负债总额

45,07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17,45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5,070万元)、净资产17,399� 万元，无或

有事项。

远大油脂（东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2.1平安银行担保期限：

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

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

2.2交通银行担保期限：

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

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

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

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

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2.3光大银行担保期限：

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

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

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保证范围

3.1平安银行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

费等。

3.2交通银行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3.3光大银行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

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4、金额

4.1公司及远大物产为远大油化向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3,000万元。

4.2公司为远大能化向光大银行宁波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5,

000万元、2亿元。

4.3�公司为宁波远大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7,000万元。

4.4�公司为远大物产向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1.5亿元。

4.5公司为远大油脂（东莞）向平安银行东莞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8,500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及远大物产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可以支持其经

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被担保的

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还能力。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其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

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 控股子公司远大能化、远大油化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能化、远大油化的少数股权为担保提供

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1,086,213.00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余额882,613.00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余额203,600.00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360.06%。

上述担保数据中，银行授信类担保额度为929,413.00万元（截至2023年一季度报告期末，实际使用

授信余额417,547.89万元），申请期货交割库类担保额度为135,000万元,其他担保21,800.00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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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9日（星期二）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5月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5月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梅女士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股） 1,483,934,025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483,934,025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50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478,350,14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2353%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2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425,613,23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8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人) 13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52,736,91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39%

（二）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股东，以下统称“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42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55,538,19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426%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4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2,801,2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1888%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人) 13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52,736,91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39%

(三)�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东 478,350,149 453,245,732 94.7519% 24,460,337 5.1135% 644,080 0.1346%

中小股东 55,538,198 30,433,781 54.7979% 24,460,337 44.0424% 644,080 1.159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东 478,350,149 452,618,332 94.6207% 25,087,737 5.2446% 644,080 0.1346%

中小股东 55,538,198 29,806,381 53.6683% 25,087,737 45.1720% 644,080 1.159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东 478,350,149 453,770,632 94.8616% 23,952,737 5.0074% 626,780 0.1310%

中小股东 55,538,198 30,958,681 55.7430% 23,952,737 43.1284% 626,780 1.128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东 478,350,149 453,692,102 94.8452% 24,031,267 5.0238% 626,780 0.1310%

中小股东 55,538,198 30,880,151 55.6016% 24,031,267 43.2698% 626,780 1.128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东 478,350,149 448,890,242 93.8414% 29,411,607 6.1486% 48,300 0.0101%

中小股东 55,538,198 26,078,291 46.9556% 29,411,607 52.9574% 48,300 0.087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闲置资金短期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东 478,350,149 447,671,041 93.5865% 30,630,808 6.4034% 48,300 0.0101%

中小股东 55,538,198 24,859,090 44.7603% 30,630,808 55.1527% 48,300 0.087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东 478,350,149 453,327,522 94.7690% 23,995,847 5.0164% 1,026,780 0.2147%

中小股东 55,538,198 30,515,571 54.9452% 23,995,847 43.2060% 1,026,780 1.8488%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的《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对2022年度出席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表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

了汇报。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23年4月1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一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麻云燕、饶春博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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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根据

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2,000万美元。若本次担保实施后，

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13.52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方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 ）于2020

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2023年5月9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

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2,000万美元，按2023年4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美元=6.

9240元人民币）折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38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状况概述

1.�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英属维京群岛（BVI）

3.�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1838149

4.�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5.�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王磊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

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董事为王磊先生。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

100%的股权。

（三）被担保人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2年11月4日签署的《信托

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

的保证担保。 2023年5月9日，华泰国际财务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2,000万美

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偿付义务提供

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13.52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2,000万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

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率超

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

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

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华

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58.96亿元， 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65.18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21.74%及16.06%。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32� � � �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17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15 － 2023/5/16 2023/5/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27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 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4,718,54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2,943,708.8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15 － 2023/5/16 2023/5/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

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

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

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8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

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 0.20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80-8021228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12� � � � � � � � �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3-031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奋斗者”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3月27日、2022年4月13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奋斗者” 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

公司实施“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 2022年8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奋斗者”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8日、2022年4月14日、2022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3年5月9日届满，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等

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及锁定期

2022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开立的“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所持有的2,371.90万股公司股

票已于2022年5月6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过户股份数量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根据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

票分3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

个月、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33%、33%、34%，各年度具体解锁比例和数量根

据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和持有人绩效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截至2023年5月9日，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12个月）已届满。

二、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结果确定具体解锁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将根据考核结果，并按照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及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后续相关事宜。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03029� � � �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6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13%，

该部分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 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实施2021年度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王中兴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30,7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253%，不超过个人持股的24.98%）。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9日收到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的

《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中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22,900 0.1013%

其他方式取得：122,900股（含IPO前取得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取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中兴

不超过 ：30700

股

不 超 过 ：

0.025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30700股

2023/5/31 ～

2023/11/30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取得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中兴先生承诺： 自公司依法获准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或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王中兴先生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以及有关规则所允许的董监高可交易窗口期间等因素，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王中兴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16� � � � � � �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23-036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持有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279,887,428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05%。 本次部分股票质押后，顾家集团累计质押

股票131,277,335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的46.90%，占公司总股本的15.97%。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394,705,462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8.02%。本次

部分股票质押后， 累计质押股票233,973,385股， 占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

59.28%，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47%。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3年5月9日收到顾家集团通知，顾家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进行了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顾家集团 是 1,000,000 否 是

2023年5月8

日

2026年3月1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0.36 0.12

补充流动

资金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顾家集团 279,887,428 34.05 130,227,335 131,227,335 46.90 15.97 0 0 0 0

TB�Home�Limited 114,818,034 13.97 102,696,050 102,696,050 89.44 12.50 0 0 0 0

合计 394,705,462 48.02 232,973,385 233,973,385 59.28 28.47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6个月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5,406,050股，占顾家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19.10%，占公司总股本的9.17%，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195,300.00万

元；未来6个月至12个月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5,814,100股，占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

司股数的11.61%，占公司总股本的5.57%，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105,000.00万元。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

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

2、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况。

3、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

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行政法规和各项规章制

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